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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時間；中華民國(下同)112 年 3月 15日下午 14時 00分 

貳、地點：本府 27樓第 2702會議室      記 錄：廖珮伶 

參、主席：朱主任委員惕之                       

肆、出列席單位人員：如附件 

伍、提案及決議：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國賠事件國賠事件國賠事件國賠事件請求賠償請求賠償請求賠償請求賠償案案案案 

本案事實本案事實本案事實本案事實：：：： 

請求權人秦○○○○○○○○主張，請求權人秦○○○○○○○○110年 9月 28日遭同

班同學鄭○○○○○○○○持利刃割傷手臂，校方於協調會後無任何作

為。111 年 11 月 21 日鄭○○○○○○○○之母因故來校後，秦○○○○○○○○竟不

知何故缺席該日上午第四節課並影響到中午用餐時間，此影

響秦○○○○○○○○之受教權，且校方也未通知父母。鄭母到校表示秦

○○○○○○○○在學校大門口川堂處推鄭○○○○○○○○導致其摔下樓梯。請求權

人秦○○○○○○○○要求學校提供監視器畫面，但校方拒絕提供。請求

權人認為校方對鄭○○○○○○○○多次傷人事件如有積極作為就不會導

致其他無辜第三人受傷，故校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鄭○○○○○○○○

之行為已經履次傷害學校其他同學，學校本該積極處理不應

放任鄭○○○○○○○○持續侵害他人，校方對於該等行為責無旁貸。請

求權人秦○○○○○○○○、秦○○○○○○○○因校方怠於執行職務未及依規定程序

辦理，不法侵害其二人學習、受教育、身體自主及人格發展

權。秦○○○○○○○○係秦○○○○○○○○、秦○○○○○○○○之父親，對於 2 子所受身體上

之傷害對父親而言已屬其身分法益受侵害且情節重大，爰依

基本教育法第 8條、民法第 186條、第 195條及國家賠償法

第 2條第 2項、第 10條等規定，請求賠償新臺幣（以下同）

100萬元。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  請求權人主張之事實與學校提供之事件處理紀錄其時序

上有所出入，請後埔國小再釐清，並對請求權人請求書

所述內容，適當回應。 

(二)  請補充敘明學校積極作為之具體內容，並於適當隱匿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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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後補充衝突雙方相關輔導紀錄。本案延會續審。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陳陳陳陳○○○○○○○○國賠事件國賠事件國賠事件國賠事件求償求償求償求償案案案案 

本案事實本案事實本案事實本案事實：：：： 

請求權人主張，本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忠孝派出所鄂姓警員於

111年 5月 11日 14時 33分許，執行巡邏勤務駕駛警車，行

經本市林口區文化三路 1段 392號前，因疏於注意車前狀況，

不慎偏離原有車道，跨越道路邊線，連續擦撞停放於路邊停

車格之車輛，致包含請求權人所有之車輛在內共三輛自小客

車受有損害，請求權人因而提起國家賠償請求。案經本府警

察局 111年 8月 9日召開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小組會議決議國

賠責任成立應予賠償，後續並與請求權人達成協議賠償金額

38萬 5,000元整，本府已於 111年 9月 8日撥付完竣在案。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本案經林口分局進行調查及訪談相關人員，鄂員駕駛警車行

經事故地點突受大樓部分玻璃設施，折射眩光影響視線致生

事故。事發當天鄂員行經該路段為執行例行性巡邏勤務，對

該路段環境應有相當程度之熟稔，況大樓座落該地多年如有

折射眩光，尚非不可抗力因素，鄂員對於本案情節仍非全然

無從注意，應認其存有過失。然依現有資料研判，其值勤時

尚無聊天、嬉戲、把玩手機或其他違反交通安全規則等行為，

其過失情節未達恣意、輕率之嚴重程度，難謂有故意或重大

過失之責任，本案核與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 3項規定不符，

爰同意林口分局不予求償之處理意見。 

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陳陳陳陳○○○○○○○○國賠事件求償案國賠事件求償案國賠事件求償案國賠事件求償案 

本案事實本案事實本案事實本案事實：：：： 

請求權人主張，警察局海山分局前偵查員柯○○○○○○○○與同隊隊

員，於 94年 5月 6日查獲其意圖販賣持有二級毒品，並當場

扣得毒品及 32萬 1,300元現金等贓證物。其涉嫌犯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業經判處 7 年有期徒刑確定，惟判決中未宣告沒收

系爭現金，請求權人自 99年 5月間即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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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返還系爭現金請求，經歷次訴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裁

定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發還系爭現金，此時發覺系爭現金無

入庫資料，檢察官立案偵查。經偵查後，柯員辦理扣押物繳

入贓物庫時，未將系爭現金隨同其餘扣押物一併入庫，檢察

官依違反貪汙治罪條例提起公訴，經歷審（裁）判，於 109

年 3月 30日最高法院以：「贓證物保管權責不清，保管流程、

管控不夠嚴謹；檢察官就犯罪事實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

告有罪之積極證明」等理由，維持高等法院裁判，判決柯員

無罪。請求權人因請求返還系爭現金未果，提出民事訴訟。

本案經警察局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小組 111年 5月 20日會議決

議「請海山分局先與請求權人協調」。海山分局與請求權人陳

○○○○○○○○之委任律師達成賠償 28萬元之協議。本府並於 111年 8

月 11日撥付完竣在案。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  本案賠償金於 111年 8月 11日撥付完竣，依國家賠償法

第 8條第 2項規定，本案仍於求償時效內。刑事判決僅

就所訴被告所犯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罪

因罪證不足為無罪判決，然國賠法求償係該扣押物現金

32萬 1,300元未妥善保管而遺失侵害人民財產權，相關

負保管職責之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者，國家即應對

其求償。 

(二)  經查閱審理本案侵占罪之歷審法院判決，當時執行保管

扣押物職務之柯○○○○○○○○（原名柯○○○○○○○○）、顏○○○○○○○○（原名顏

○○○○○○○○）、李○○○○○○○○於此過程中有扣押物保管不當之重大過

失，應由該三人負賠償責任。上開三人有重大過失之理

由如下： 

1、 柯柯柯柯○○○○○○○○為執行陳○○○○○○○○販毒案所有贓證物入庫之職務，其

既全程參與該案之查獲、筆錄製作之過程，對於該案查

扣證物包含現金等細節自應有認識，雖入庫前有核對移

送書，卻對移送書漏載系爭現金之情形毫無警覺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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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有違常理，其疏忽已達恣意、輕率之嚴重程度，

顯係欠缺一般人注意義務，應有重大過失。本會決議對

該名人員求償，依其在本件國賠案過失程度，應負三分

之一責任。 

2、 顏顏顏顏○○○○○○○○為時任該偵查隊代理隊長，帶領隊員查獲陳秀玲

販賣毒品案。法院審理後認為由其帶領之偵查小隊有保

管贓物權責不清、就贓證物之保管流程、控管不夠嚴謹

之狀況，以致無法明確追溯究係何人保管、取走該現

金。又陳○○○○○○○○94年 5月 6日遭查獲，94年 5月 6日簽

及臺北縣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移送書(稿)、解送人犯報

告書(稿)，承辦單位有李○○○○○○○○、及其等職章（並有手寫

「K他命 2.4公克」等文字），其身為主管，關於上開公

文書漏載系爭現金之重大疏失，卻推說該簽呈非其製

作，亦不清楚是否為李○○○○○○○○打的等語，其輕忽之態度已

達恣意、輕率之嚴重程度，顯係欠缺一般人注意義務，

應有重大過失。本會決議對該名人員求償，依其在本件

國賠案過失程度，應負三分之一責任。 

3、 李李李李○○○○○○○○為陳○○○○○○○○案主辦人，共同參與 94 年 5 月 6 日查

獲行動，94年 5月 6日簽及臺北縣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

移送書(稿)、解送人犯報告書(稿)，承辦單位有其及代理

隊長顏○○○○○○○○之職章，上開公文書均未記載系爭扣案現

金。法院審理認為李○○○○○○○○身為陳○○○○○○○○案主辦人，衡情應

由其管制注意該案件處理情形。而贓物未即時入庫或分

批入庫亦應由其管制注意，何以未於第一時間即注意？

上開公文書雖推諉非其所製作，但系爭現金登載於由其

製作之扣案物品目錄表品名欄第 1項，十分顯著，加之

其他扣押物有 8項，並非繁多雜亂，當日製作之簽及移

送書(稿)、解送人犯報告書(稿)，卻獨漏金額非微之扣案

現金。且扣案現金係與該案販賣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

具有關連性之證物，李○○○○○○○○為案件承辦人，卻未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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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辦理業務過程中顯係欠缺一般人之注意義務，且

其輕忽之態度已達恣意、輕率之嚴重程度，有重大過

失。本會決議對該名人員求償，依其在本件國賠案過失

程度，應負三分之一責任。 

(三)  本案之賠償金額為 28 萬，本會決議對上開三人求償，

並依新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求償權行使基準第 6點規

定求償之金額為 5萬 3,000元，由柯○○○○○○○○、顏○○○○○○○○、李

○○○○○○○○各負三分之一賠償責任。請賠償義務機關海山分局

依本決議進行後續求償程序。 

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許許許許○○○○○○○○等等等等 5人人人人國賠事件求償案國賠事件求償案國賠事件求償案國賠事件求償案 

       （（（（朱主任委員惕之迴避朱主任委員惕之迴避朱主任委員惕之迴避朱主任委員惕之迴避，，，，由鍾委員秉由鍾委員秉由鍾委員秉由鍾委員秉正代理主席正代理主席正代理主席正代理主席）））） 

本案事實本案事實本案事實本案事實：：：： 

請求權人許○○○○○○○○等 5 人主張，其家屬高○○○○○○○○於 104 年 10 月

21日 21時 54分許，騎乘機車行經本市永和區環河東路 2段

（新店往永和方向）致永福橋下時，遭涵洞出口上方永福橋

引道路燈基座私接懸垂於路面之電線勾纏住機車把手，因而

失控遭後方車輛追撞致傷重不治，向本市永和區公所請求國

家賠償，惟遭拒絕。 

請求權人向法院提起國家賠償之訴，案經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重上國更一字第 2號民事判決及最高法院 111 年台上第

1771 號民事裁定確定，永和區公所須賠償各請求權人合計

541 萬 2,059 元及 106 年 10 月 28 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利

息，本府於 111年 8月 12日撥付 670萬 0,573元完竣在案。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  系爭路燈為本府養工處統一辦理採購發包，與承商光寶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光寶公司）訂立新北市南

區徵求民間參與節能路燈換裝暨維護案契約，該承商依

契約規定負責換裝路燈之安全維護責任。永和區公所除

負責監督承商履約外，仍為系爭路燈之管理機關。查本

案系爭懸垂電線原為坐落於永福橋引道橋體護欄路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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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07340號基座電源處遭私接之電線(無法查得私接

之行為人)，其於事故前 20餘分鐘，始遭曳引車將其扯

落至環河東路路面。系爭懸垂電線材質外觀與私接位

置，以一般巡檢之注意尚非能輕易察覺，且扯落至地面

之期間亦非久長，倘未經相關通報，尚難期待永和區公

所得以立時予以排除，故難認永和區公所人員於執行職

務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之可責性存在，核與國家賠償法第

3條第 2項規定不符，爰同意永和區公所就所屬公務員

不予求償之處理意見。 

(二)  惟路燈編號 107340 號確遭私接電線。查同為契約文件

之執行計畫書有約定承商於路燈換裝期間進行本案路

燈清查作業時，負有發掘包括電線外露、非法外接引電

等義務。該路燈基座遭私人外接引電，於路燈換裝期間

已存在，故承商依契約進行路燈換裝作業時，應無不能

發見之情事，卻未能予以排除或通報權責機關處理，且

於路燈維護期間，亦無就相關設施，善盡本案契約所定

安全維護之義務，終致人員傷亡損害，此有不完全給付

之情事，依法應負擔損害賠償之責。依本案換裝路燈契

約條款承商光寶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  請本府養工處依契約規定向承商光寶公司求償，永和區

公所協助。 

陸、散會。 


